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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士举：律师 2003年至今
在山东诺诚律师事务所执业，于
2000年取得律师资格，2006年
通过全国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
业资格证书，同时具有律师资
格和司法资格。连士举律师工
作态度严谨，业务能力扎实，
代理过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案
件。“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维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
义，服务社会和谐”是连士举
律师不懈的追求。

从立志当一名律师开始，
连士举律师在对法律知识的学
习上一刻也没放松过对自己的
要求，他把学习法律知识当成
给自己布置的每天必做的功
课，学习到深夜对他来说是家
常便饭。2003年到山东诺诚律
师事务所执业后，连士举律师
更是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案
头总见他摆着最新的法学资
料，他说：“有新的法律法规出
台，就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
识，不能因为我们知识的滞后
造成当事人的损失。”对每一件
代理案件，他都要认真研究，
参阅大量的资料，理清每一个

法律关系，找出最佳的应诉方
案。正是由于这种严谨、刻苦
的治学态度，连士举律师具备
了较深厚的法律理论修养和扎
实的法律实务水平，使得他在
代理一些棘手的案件时处理得
当、游刃有余。

2004年，孙某因涉嫌故意
杀人被检察机关起诉至枣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孙某有可能被
判死刑，法院指定山东诺诚律
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援助，山东诺
诚律师事务所指派连士举律师
担任孙某涉嫌故意杀人案的一
审辩护人。连士举律师仔细查阅
案卷，发现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
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因此，
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某
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的辩护意
见。后法院采纳了该辩护意见，
最终判决孙某无罪，该案成为枣
庄地区首例嫌疑人涉嫌故意杀
人可能判处死刑而因证据不足
被判决无罪的案件。

连士举律师在金融、保险、
建设工程，侵权责任、刑事辩护
等方面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和
丰富的实践经验。

山东诺诚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4年，原为枣庄市司法局直
属国资律师事务所，2001年转
制为合作制律师事务所，2008
年改制为合伙律师事务所，改制
后的诺诚律师事务所由三名出资
合作人律师发起成立，一般合伙
人律师加盟执业，实习律师辅助
工作，依靠现代化办公设备实行
新的运行管理机制，更给前进中
的诺诚律师事务所注入了新的活
力。

诺诚律师服务理念：“一诺
千金，诚信为本”。全所律师齐心
协力，本着以发自内心，出自真诚
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委托人，不仅

仅以胜诉为标准，更以解决实际
问题，达到委托人的满意为标准
衡量每一项业务的成效。

诺诚律师服务宗旨：“维护法
律正义，维护合法权益”。为实现
这一共同的目标，全体律师紧密
合作，付出巨大的艰辛和超人的
智慧，秉承“以人为本、以智为力、
诚信立业”的信念，书写和创新着
诺诚律师今天和未来。

建所20年来，诺诚律师规
范、积极、稳健的工作作风得到了
委托人的信任和社会各界的认
可。长期担任近百家政府机关、金
融、保险、房地产、大中型企业、公
司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常年法律顾

问；办理了大量在全市、全省乃至
全国有一定影响的经济、民事、
刑事及仲裁法律事务；成功地参
与了企业改制、招投标等非诉讼
业务；并在相关领域进行有力的
探索、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亦有论著出版，论文发表，交流。

当今，面临国内及世界经济
社会迅猛发展，诺诚律师提出了
非法律化服务理念，如提供各领
域规范化服务及聘请专门领域人
员配合办理各类法律事务，进一
步完善了各项制度，以更好地保
障委托人权益。

诺诚律师愿与社会各界一致
为实现公平与正义而努力！

武广法：山东诺诚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1994年山东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
毕业。

大学毕业后先在市中区法制办
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取得律师资格
证书后于1999年调到山东诺诚律师
事务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为本
所合伙人、专职律师，并担任所副

主任。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从事

法律服务工作，先后代理民事案件
千余件，刑事辩护五百余件，行政案
件几十起，以及其他非诉讼案件千
余件，同时先后担任天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枣庄中心支公司、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枣庄
市分公司等多家机关、企业法律顾
问，并多次被枣庄市司法局评为枣
庄市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市司法
行政系统先进个人称号、枣庄市司
法局队伍建设先进个人、2012年荣
立个人三等功。

一切以委托人的利益为中心，
以正确适用法律为前提，以优质的
服务为保障是本律师从事法律服务
的宗旨与核心。

武广法在提议并代理的一起行
政诉讼案件中，因为个人观点引起
了适用法律的争议，最后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上报请示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法院就此问题专门下
发了具有立法性质的批复《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
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
批复》，以解决该案争议，填补了法

律的空白。
在办理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庭指定辩护的班某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刑事案件中，因为是中级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被告人就有可
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武广
法在充分地掌握了案件事实情况
后，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被告人不
应当对全案的法律后果承担法律责
任的意见，得到合议庭采纳，最后仅
判决该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并宣告
缓刑，得到了司法同行的赞誉和当
事人的极大好评。

从2009年开始作为所里专门的
保险业部门负责人，开始研究、组建
专门的保险业执业团队，负责处理
保险案件纠纷，2009年到 2010年为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枣庄中
心支公司服务，积累了丰富的职业
经验，从2011年开始，为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市分公司
服务，办理案件数百起，为公司解决
大量法律问题。

“一诺千金，诚信为本”这是诺
诚律师事务所的服务理念，也是武
广法律师法律服务的最高要求，并
希望通过服务加强与您的联系与交
流，相互提高，相互进步。

以诚取信 以信取胜

山东诺诚律师事务所

2007年 8月 18日,任某乘坐刘
某驾驶的中巴车时，由于司机刘某
未关车门,任某从车上摔下,随后又
被该车碾轧致右小腿受伤。后该起
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司机刘某负
事故的全部责任，任某无责任。后经
鉴定，任某为十级伤残。

肇事车辆系刘某所有, 刘某作
为被保险人，为该车向某保险公司
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保险期为 2007 年 6 月 21 日到
2008年 6月 20日。刘某与某运输公
司签订城市客运委托管合同,约定将
该车委托给某运输公司进行服务管
理。任某遂将刘某和某运输公司及
某保险公司诉上法庭。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争议的
焦点是受害人任某是否属于机动车
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第
三者。

对此，被告刘某辩称，任某受伤
时所处的位置在车外,致伤的原因也
在于被继续前行的客车所碾轧，其
身份已经由车上乘客转变为车外的
第三者。受害人任某属于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第三人，故
应由某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肇事车
辆仅在其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受害人属于车上人
员，该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方应
向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主张赔
偿。

法院认为，某保险公司作为该
肇事车辆所投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
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人应在该
保险责任限额 6万元内依法承担无
过错责任的赔偿责任。不足的部分，

再由该肇事车辆的车主承担相应的
过错赔偿责任。挂靠单位在收取管
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据此，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
赔付原告任某住院伙食补助费、交
通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
鉴定费43156.73元。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条例》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
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
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
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
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该规定
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
款的规定一致。可以认定，这里的车
上人员仅指发生意外事故时身处保
险车辆之上的人员。基于第三者和
车上人员均为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

时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
的变化而变化。判断因保险车辆发
生意外交通事故而受害的人属于第
三者还是属于车上人员，必须以该
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的
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上为依
据。本案中，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前，
任某确系乘坐于被保险车辆之上的
车上人员，但由于该车行驶中司机
刘某未关车门，将乘坐在车内的任
某从车上摔下，随后又被该车碾轧
致右小腿受伤。因此涉案交通事故
发生时，任某不是在涉案车辆之上，
而是在该车辆之下。如果任某在涉
案交通事故发生时是该车辆的车上
人员，则根本不可能被该车碾轧致
伤。故被告某保险公司关于任某属
于车上人员，不在交强险赔偿责任
范围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维护公平正义
服务社会和谐

乘客摔下车受伤引发赔偿争议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赔付

2006年 6月 23日，原告朱
某驾驶农用车行驶时，与被告
姚某驾驶的货车相撞，原告受
伤车辆损坏。经公安机关认定，
被告姚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经
查，姚某所驾车辆的车主是被
告刘某，姚某是刘某的雇员。被
告驾驶的车辆投有第三者责任
险，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公司
与被保险人被告刘某的赔偿比
例。原告朱某于 2006年 8月诉
至法院，要求二被告及保险公
司赔偿损失2.1万余元。

分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强
制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因
此，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内
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保险公司
与被告刘某在保险合同中明确
规定了赔偿比例，且二被告同
意按比例赔偿，故应按合同的
约定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刘某
系雇主，对原告的损害后果依
法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姚某
在驾车行驶中存在重大过错，
故应与被告刘某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雇员开车出事故 雇主连带赔偿

2011年 9月 20日，凌某驾
驶的三轮载货摩托车与程某驾
驶的轻型厢式货车的前部发生
事故，致凌某受伤。交警部门
认定，凌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程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凌某
治疗用去 11453.59元，经鉴定
为十级伤残。程某驾驶的货车
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凌
某起诉请求判令保险公司在交
强险范围内赔偿其损失。法院
判决支持了凌某的诉讼请求。

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
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
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
规定确定了第三人(受害人)对
保险公司享有的直接请求权，
其可以直接将保险公司列为被
告。程某虽是道路交通事故侵
权人，但其驾驶的货车投保了
交强险，则保险公司依法应在
交强险限额内对凌某承担赔偿
责任。

权利人直接起诉交强险公司应支持

被告王某驾驶一辆轻型农
用货车前往某镇沙石场装沙
石，行至某镇桥背路段时，与迎
面而来驾驶二轮摩托车的兰某
相撞，造成兰某死亡。该起交通
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处理，认
定王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兰
某不负事故的责任。被告某保
险公司系肇事货车交强险的保
险人。现诉求两被告赔偿原告
因交通事故受伤所造成的医
疗、误工、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
653315.60元。

被告王某认为其驾驶的货
车已经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对原告的实际损失应当由
被告保险公司先承担赔偿责
任，超过或不足部分再由其承
担赔偿责任。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由于
本案的被告王某驾驶与驾照不
符的车辆，因属无证驾驶，根据
交强险保险条款的约定，保险
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故应驳回原告对保险公司的诉
讼请求。

分析：本案中，被告王某应
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争
议，关键是被告保险公司是否
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向原
告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有下列情
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
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
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
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
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
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
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
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追偿权的诉
讼时效期间自保
险公司实际赔偿
之日起计算。

无证驾驶出事故 保险公司仍要赔

老人
怎么摔
倒了

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指点，或者希望通过

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请与山东诺诚律师事务所热线：

0632——3315539联系，专业律师将为您提供高效服务。


